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8】  号

 根据河北博鳌项目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河北新佳达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加工1100万平方米无纺布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为技改项目，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河北新佳达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新老厂区内，定州市开元镇政府对该项目的规划符合性出具意见，定州市工信局出具备案意见（定州工信技改备字【2017】32号），根据环评报告的分析，项目选址可行。
   三、主要建设内容：在新厂区内引进浸胶设备1套、针刺设备1套，燃气导热油炉1台及辅助配套设备。项目投产后实现年产无纺布1100平方米，实现原材料的自给自足，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经济效益。

   四、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同意项目在落实环评及三同时要求的前提下实施建设。
同意环评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建设项目必须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做好淀粉搅拌罐的密闭措施，采取合理必要的密闭措施，有效减少投料口投料时无组织排放，满足污染物达标排放和相应清洁生产的要求。
项目建成验收前，需通过排污权交易等形式获取主要污染物排污权。
项目建设中如需发生重大变更，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变更及建设。
  五、项目建成后运营前需进行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日常监管由当地执法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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